
遗产管理人应如何正确履职？

编辑同志：
我遭遇工伤后， 虽然不是

特别严重， 但由于种种原因公
司和我均没有申请工伤认定。
时隔一年之后， 我申请工伤认
定时， 人社局却作出了 《工伤
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
理由是我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
已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时效。

请问： 在扣除我的治疗时
间并未超过一年的情况下， 人
社局的决定对吗？

读者： 吕程程

吕程程读者：
人社局的决定并无不当。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

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
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
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
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
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
日内， 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
有特殊情况， 经报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同意， 申请时限可以适
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
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 工伤
职工或者其近亲属、 工会组织
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
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
内， 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
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工伤认定办法》第四条、
第五条也分别指出：“职工发生
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
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
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
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
病之日起30日内， 向统筹地区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 申请时
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
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的， 受伤害职工或者其
近亲属、 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
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
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
按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

以上规定表明， 申请工伤
认定的开始时间为事故伤害发
生之日， 且用人单位不得超过
30日， 受伤害职工不得超过1
年， 这些时效期间内并没有规
定要扣除治疗期间。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 第七条规定：“由于
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自身
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
的， 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工
伤认定申请期限内。 有下列情
形之一耽误申请时间的， 应当
认定为不属于职工或者其近亲
属自身原因：（一） 不可抗力；
（二） 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三）
属于用人单位原因；（四） 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登记制度不完
善；（五） 当事人对是否存在劳
动关系申请仲裁、 提起民事诉
讼。”

综上，你虽然确已受伤，但
伤情不是特别严重， 这就意味
着即使在治疗时间里， 你的人
身自由并未受到长期、 连续不
断的限制， 也不影响你通过亲
属、委托他人、邮寄、互联网线
上办理等方式申请工伤认定。
因此， 在你有充分的时间处理
工伤认定申请事宜， 而你未能
按规定时间办理的情况下，人
社局作出不予受理决定是正确
的。 廖春梅 法官

申请工伤认定期限
可否要求扣除治疗时间？

在转包、 分包、 挂靠法律关系中， 劳动者发生工伤的现象并非个别。 问题在
于， 在没有办理工伤保险的情况下， 应当由谁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呢？ 以下案例对此
作出详细的法律分析。

基本案情
2022年初， 贾先生向公司同

事丛某借款20万元， 借期两年。
2023年6月， 贾先生夫妻在一次
单方交通事故中不幸双双离世。
为追索欠款， 丛某将贾先生的法
定遗产继承人父亲老贾及女儿小
贾起诉到法院， 要求偿还借款本
息。 庭审中， 贾先生女儿声明放
弃继承。 法院经审理， 确认老贾
作为遗产管理人履行债权债务清
算职责， 判决其在贾先生遗产范
围内向丛某清偿借款本息。

法律评析
所谓遗产管理人， 就是对去

世之人的财产进行清理、保存、管
理和分配的人， 并在管理过程中
防止遗产遭受转移、隐藏、侵占、
变卖等侵害行为。 关于遗产管理
人的确定与产生 ， 《民法典 》第
114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 遗嘱
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 没有遗嘱
执行人的， 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
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
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
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
的， 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
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

管理人。”本法增设遗产管理人制
度的目的， 就是要保护遗产的安
全和完整， 保护继承人的合法权
利， 保护被继承人之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因此，遗产管理人的职责
是该制度的最核心内容。

《 民 法 典 》 第 1147 条 规
定 ： “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下
列职责： （一） 清理遗产并制作
遗产清单； （二） 向继承人报告
遗产情况； （三） 采取必要措施
防止遗产毁损、 灭失； （四） 处
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 ； （五）
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
遗产； （六） 实施与管理遗产有
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 ” 具体来
讲， 这些职责包括以下6种含义：

1. 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
单。 清理遗产目的是为了确立遗
产的范围。 专业的遗产管理人会
对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
法财产进行清点、 核实。 一般来
说，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的存款、
不动产、 贵重动产等实物财产都
会知晓大概， 但是一些非实物类
财产，例如股权、数字货币、纸黄
金、知识产权等则较为隐蔽，不易
被其他继承人掌握， 极易造成遗
产的遗漏。因此，遗产管理人清理
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 可以有效

地保障遗产的详尽、完整，确保遗
产安全。

2. 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
遗产管理人在清理并制作完遗产
清单后， 要及时向继承人报告遗
产情况。此时，遗产管理人不仅需
要将遗产的具体情况和现状及
时、如实报告，还要向“全体”继承
人进行报告， 即遗产管理人要依
法查明继承人的范围， 不能遗漏
部分继承人。

3.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
损、灭失。实际生活中，被继承人
死亡后，由于需要操办丧葬事宜、
处理一些逝者身后事项等， 继承
人可能不会立刻要求分割遗产。
因此， 在被继承人去世后到遗产
分割前， 遗产管理人要负责防止
遗产毁损、灭失。例如，对于破旧
房屋的修缮、 对于遗产中存在生
鲜易腐货物的变卖处理以及对于
大量现金的保价处理等等。

4. 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
务。被继承人去世后，并非债务就
此一笔勾销，在分割遗产前，要在
其遗产范围内优先清偿应当缴纳
的税款和债务。同理，被继承人去
世后， 也不意味着他的债务人可
以不用再还钱了， 此时被继承人
的债权也是遗产的一部分， 应予

以确定并分配。
5.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

定分割遗产。遗产分割，一般是遗
产管理人职责程序中的最后一
步。 在分割顺序上并非优先法定
继承， 而是需要首先查明被继承
人是否留有遗嘱、 遗赠抚养协议
或遗赠协议等。 如果未存在上述
情形，则按照法定继承分割。如果
是无人继承的遗产，则依据《民法
典》第1160条“无人继承又无人受
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
益事业； 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
组织成员的， 归所在集体所有制
组织所有”的规定执行。

6.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
他必要行为。 这是一项兜底的职
责规定， 立法赋予遗产管理人必
要时的职权， 可以更好地管理遗
产，保护继承人权益。例如，在确
定被继承人债权时， 遗产管理人
可以继承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身
份提起或参与与遗产有关的诉
讼。

本案中， 老贾被法院确认为
遗产管理人后 ， 应依据上述规
定， 履行清理其子遗产、 制作遗
产清单、 清算债权债务并向其他
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等职责。

张兆利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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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转承包人无用工主体资

格， 由转包人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

2023年12月， 一家公司将其
承包的建筑工程中外墙粉刷， 转
包给没有建筑资质的肖某后， 肖
某聘用朱女士搬运材料。 近日，
朱女士在搬运材料时不慎从三楼
摔下受伤。 可是， 公司以朱女士
并非其所聘用为由， 拒绝承担工
伤赔偿责任。

那么， 公司的拒赔理由成立
吗？

【点评】
公司拒绝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的理由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三条第一款规定： “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
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 (四 ) 用工单
位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将承包业
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组织或者自然人， 该组织或者自
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
因工伤亡的， 用工单位为承担工
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 本案中 ，
公司将建筑工程中的外墙粉刷承
包给没有相应资质的个人肖某，
而朱女士在工作过程中遭遇伤
害， 依据 《社会保险法》 第四十
一条规定， 公司应当承担其工伤
保险待遇的支付责任。

【案例2】
分包人无用工主体资

格， 由承包人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

2023年11月， 一家建筑公司

将建筑工程中的坡顶建造分包给
施工队， 施工队是一支临时组建
的、 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草
台班子”。 2023年12月中旬 ， 施
工队招用的华女士在工作中被从
高处落下的木板砸伤。 近日， 华
女士基于施工队没有经济赔偿能
力 ， 要求公司承担工伤赔偿责
任。 而公司认为其根本就不认识
华女士， 更谈不上双方之间存在
劳动关系， 故公司不应该代施工
队受过。

华女士想知道： 公司的说法
对吗？ 其是否属于代人受过？

【点评】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其依

法向华女士承担工伤待遇支付责
任不属于代人受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
题的意见》 第七条规定： “具备
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
律 、 法规规定 ， 将承包业务转
包、 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的组织或者自然人， 该组织或者
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
务时因工伤亡的， 由该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
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
本案中， 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公
司， 将建筑工程中坡顶建造分包
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施工
队 ”， 而华女士是在 “施工队 ”
的招用后在从事施工工作时受
伤， 公司应当依法承担工伤赔偿
责任。

【案例3】
包工头在工作中伤亡，

由承包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

2023年8月 ， 一家建筑公司
将承包建筑工程中的土方部分分

包给没有相应资质的包工头刘
某。 此后， 刘某不但组织其他人
员施工 ， 自己也参与施工 。 近
日， 刘某在施工过程中因突然塌
方被砸伤。 刘某认为， 其系为公
司工作而受伤， 应当由公司向其
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可是， 公司
以其已经将相应工作包干给刘
某， 故刘某所受伤害应当从包干
费用中开支。

面对这种情况， 刘某想知道
公司拒绝向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的行为是否合法？

【点评】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其应

当承担向刘某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的责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
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中强
调， 要建立健全与建筑业相适应
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方式， 大力
推进建筑施工单位参加工伤保
险。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
险工作的通知》 等规范性文件也
要求， 完善符合建筑业特点的工
伤保险参保政策， 大力扩展建筑
企业工伤保险参保覆盖面， 推广
采用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制
度。

由此来看， 包括包工头在内
的所有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 符
合建筑工程领域工伤保险制度发
展方向， 也符合 “应保尽保” 的
工伤保险制度立法目的。 同时，
包工头作为劳动者处于违法转
包、 分包利益链条的最末端， 参
与并承担着施工现场的具体管理
工作 ， 有的还直接参与具体施
工。 在此情况下， 包工头因工伤
亡与其聘用的施工人员因工伤
亡， 就工伤保险制度和工伤保险
责任而言， 并不存在本质区别，
故包工头因工伤亡时也应由违法

转包、 分包的承包单位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

【案例4】
挂靠人聘用人员伤亡，

由被挂靠人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

2023年2月 ， 谢某将自己购
买的一辆货车挂靠在一家公司名
下， 并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
此后， 谢某聘用驾驶员古先生为
其运输货物。 近日， 古先生在运
输途中因路滑导致车辆侧翻而受
伤。 当古先生要求公司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时， 公司以其只是收取
谢某的一点点挂靠费、 与古先生
没有任何用工关系为由予以拒
绝。

古先生想知道： 公司是否应
当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点评】
公司在其允许谢某挂靠经营

的情况下， 应当承担古先生的工
伤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三条第一款规定： “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
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 (五 ) 个人挂
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 其聘用的
人员因工伤亡的， 被挂靠单位为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该
规定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出
发， 从挂靠经营关系推定出拟制
的劳动关系， 明确了挂靠关系下
被挂靠单位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 与之对应， 虽然古先生只是
受谢某雇用， 即谢某所称 “帮”
其开车， 但在其与公司存在挂靠
经营的情况下， 公司必须对古先
生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颜梅生 法官

在转包、分包、挂靠经营中，劳动者发生工伤应由谁担责？


